福州职业技术学院（学生工作处）
榕职院学〔2026〕2号
关于聘任2026-2027年度校级心理导师的通知

各学院（部）、处室、中心、馆、中职校：
为了深入推进我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，持续完善“健康教育—监测预警—咨询服务—干预处置”四位一体心理健康工作体系，学生工作处组织开展了2026-2027年度心理导师选聘工作。经个人申报、学生工作处资格审核、处务会研究、校领导审批，决定聘任以下15位同志为2026-2027年度校级心理导师，聘期为2026年1月至2027年12月，具体名单如下：
专职心理导师（4名）
吴萍娜   袁雯雯   徐礼云   林 雪
兼职心理导师（11名）
丁 玲  黄晓凤  张 艺  黄燕姿  许坤金  杜 静  蒋璐琳 
李 晴  谢莎莎  张旭丹  郭腾云
专兼职导师管理按照《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心理导师管理办法》（榕职院综〔2019〕114号）执行。若遇政策变更，则从新政发布之日次学期起按新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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